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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/2000號決議 
 

聽證規章 
 

 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的規定，以及

為實施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一百四十四條1的規定，通過本決議。 

 

第一條 

標的 

 

本決議通過由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一百四十三條及第一百四十

四條2規定的聽證規章。 

 

第二條 

定義及限制 

 

一、聽證是指立法會傳召和要求有關人士作證和提供證據，以履

行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賦予立法會行使的職權。 

二、聽證不得針對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事項，亦不

得針對法院具體個案裁判、侵犯私人生活的隱私權、國家機密、

司法保密或職業秘密的事項。 

三、在同一立法會期內不得對已經聽證的事項再次展開聽證。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相當於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現行第一百四十三條。 
 
2 相當於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現行第一百四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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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 

正當性 

 

一、聽證是透過全體會議的議決，由立法會的常設委員會或臨時

委員會進行。 

二、倘委員會有其專責範圍時，則只可在其實質權限範圍內展開

聽證。 

 

第四條 

發起權 

 

一、聽證的發起權屬於議員。 

二、聽證的發起權應至少由兩名議員行使。 

三、展開聽證的建議是向立法會主席提出，並指明聽證的事項及

有關的依據。 

四、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一百零八條第二款至第一百一十一條3的

規定經必要配合後適用於聽證的建議。 

 

第五條 

討論、表決及派發 

 

一、展開聽證的建議受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關於討論及表決的一

般規則約束。 

二、全體會議批准展開聽證後，由立法會主席指定負責聽證的委

員會及訂出提交有關報告的期限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相當於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現行第一百零九條第二款至第一百一十二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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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

傳召 

 

一、與聽證事項有直接關係或直接知悉聽證事項的任何自然人或

法人得被傳召聽證。 

二、傳召是應委員會主席請求，由立法會主席以書面形式作出並

簽署，且載明： 

（a） 被傳召人的身份資料； 

（b） 聽證事項； 

（c） 聽證的地點、日期及時間； 

（d） 不出席且無合理理由時所適用的處罰。 

三、當被傳召人是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時，應將

傳召知會行政長官，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(十五)項的規定。 

四、當被傳召人處於收容的情況時，傳召的通知應透過有關收容

場所的領導人轉達，且聽證應於該場所進行。 

五、傳召須根據刑事訴訟程序中郵寄方式的通知規則作出，而聽

證須在收到傳召通知之日起計至少四十八小時後方得進行。 

 

第七條 

出席 

 

一、按規則傳召的自然人或法人的代表應按傳召通知內載明的地

點、日期及時間出席聽證，聽證期間須聽從委員會的安排，直至

委員會解除對其的聽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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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倘被傳召人不能按指定的日期或時間出席聽證，則須將該事

實通知立法會主席，並須解釋有關理由及請求重新安排聽證。 

三、倘被傳召人沒有出席聽證，須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一百

零四條的規定，將有關理由提交立法會主席。倘立法會主席認為

該缺席是合理的，則重新安排聽證。 

 

第八條 

聽證方式 

 

一、被傳召人須單獨接受聽證，但不妨礙委員會就同一事宜聽取

多人的陳述或多次聽取同一個人的陳述。 

二、聽證是以口頭方式向委員會作出，並予錄音。 

三、倘被傳召人不在澳門，或存在影響其出席聽證會議的嚴重不

便情況時，委員會主席得許可聽證採取書面方式回覆有關的問題。 

四、倘聽證以書面方式作出，被傳召人應在收到有關問題五日內

提交回覆。 

 

第九條 

會議不公開 

 

一、聽證以閉門方式進行，但有相反議決者除外。 

二、在任何情況下，任何非委員會成員的議員、為聽證目的而指

定的輔助人員及為協助委員會而聘用的專家得出席聽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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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

程序 

 

一、委員會主席在確認被傳召人的身份後開始進行聽證，並向被

傳召人告知所涉及事項的範圍。 

二、完成上款規定的程序後，屬有關委員會的議員在向委員會主

席請求發言後可提問被傳召人。 

三、提問須清晰、簡潔及客觀，且只針對聽證事項作出，不得向

被傳召人提出暗示性問題或離題的問題，亦不得提出其他可能妨

礙答覆的自願性及真誠的問題。 

四、被傳召人須就提問如實作答，但當涉及職業秘密、國家機密

或不包括在聽證範圍內的問題，或可能導致其本人或其所代表的

實體負上刑事責任時，被傳召人無義務回答。 

五、只在公開聽證的情況下，才接受援引公務員保密或特區機密

的規定；在這種情況下，委員會主席須中止會議，待公眾離場後，

被傳召人才答覆問題。 

 

第十一條 

提供證據 

 

一、被傳召人可自願或應委員會的要求，展示或提交確認其陳述

所必需的文件或物件。 

二、委員會得要求任何人士在規定的期限內展示或提交與聽證事

項有關的文件或物件，不論該人是否被傳召作陳述。 

三、倘上述文件或物件不再需要時，將返還對之有權利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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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

報告 

 

一、委員會須在立法會主席訂出的期限內編製及通過聽證報告，

並送交立法會主席，以便列入全體會議議程內討論。 

二、報告包括聽證事項的引介、展開聽證的理由、被傳召人的身

份資料及出席聽證時的身份、提問的內容及有關的答覆、提供的

證據以及委員會就聽證事項所採取的其他措施。 

三、經立法會主席決定後，報告得在《立法會會刊》公佈。 

四、當報告的內容有可能損害公共利益以及個人名譽權或應予重

視的其他人格權時，立法會主席得決定有關報告只派發所有議員

以便議員知悉，而無需在全體會議討論，亦不在《立法會會刊》

公佈。 

 

第十三條 

舉報的義務 

 

倘在聽證中發現任何刑事違法、行政違法或違反紀律行為的跡

象，委員會主席須將該等事實通知立法會主席，以便向有關實體

舉報，進行調查。 

 

第十四條 

保密的義務 

 



第 4/2000號決議 - 聽證規章 

 
 

7 

倘聽證為不公開時，議員及其他參與者對在聽證過程中獲悉的資

訊和事實負有保密義務。 

 

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五日通過。 

命令公佈。 

 

 

立法會主席 曹其真 

 


